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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港澳蔬菜生产加工企业备案要求

一、申请条件
申请备案的生产加工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1．取得经营主体资格；
2．具有与生产加工的产品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原料处理和加工、包装、贮存等场所及设施设备，厂区地面平整硬化易清洁，周围无影响产品质量安全的污染源，生产加工用水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要求；
3．符合法律法规标准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二、申请材料
生产加工企业向其所在地海关提出备案申请时，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
1．供港澳蔬菜生产加工企业备案表；
2．厂区平面图、车间平面图、设备布局图和工艺流程图及主要设施设备照片。
三、备案程序
生产加工企业提交材料齐全、有效的，海关应当受理备案申请。提交材料不齐全的，海关应当当场或者在接到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企业补正，企业按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海关应当受理备案申请。
符合要求的，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予以备案。不符合要求的，不予备案，并通知生产加工企业。
四、备案变更
生产加工企业备案信息发生变化的，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向海关申请变更；法定代表人、企业名称、生产车间发生变化的，应当重新申请备案。
五、备案注销
生产加工企业丧失经营主体资格的，应当向所在地海关办理备案注销手续，未按照规定办理备案注销手续的，海关发现后予以注销。
六、其他要求
生产加工企业应当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负责并且承担法律责任。提交材料不实的，海关发现后撤销其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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